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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6               股票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临 2018-080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三年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最近三年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汽车”或“公司”）

下属成员企业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龙”）、厦

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联合”）、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龙旅行车”）和金龙汽车（西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

金龙”）等公司受到过财政、工信、环保、安全生产、税务、消防等部门行政处

罚。为实施更为全面的内部管理，进一步避免下属成员企业发生违规事项，公司

已强化内部管理。现将公司下属子公司最近三年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金龙汽车最近三年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 

近三年，金龙汽车下属成员企业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1、财政、工信方面的行政处罚 

序

号 

被处

罚 

主体 

处罚 

部门 

处罚决定

书编号 
处罚内容 

1 
苏州

金龙 
财政部 

财 监

〔2016〕46

号 / 财 监

〔2016〕50

号 

因苏州金龙申报 2015 年度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

汽车中，有 1683 辆车截至 2015 年底仍未完工，但在 2015

年提前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不符合申报条件，涉及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 51921 万元。违反了《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财政

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0〕 230 号，2016

年 8 月 18 日前有效）第八条和《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

作的通知》（财建 〔2013〕551 号）第二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的相关规

定，决定对苏州金龙作出按违规问题金额的 50%处以

25960.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追回苏州金龙 2015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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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处

罚 

主体 

处罚 

部门 

处罚决定

书编号 
处罚内容 

央财政预拨资金 5.19 亿元，该笔资金将在 2015 年度资

金清算中扣减，并从 2016 年起取消苏州金龙中央财政补

助资格 

2 
苏州

金龙 
工信部 

工 信 装 罚

〔 2016 〕

002 号 

因苏州金龙申报 2015 年度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

汽车中，有 1683 辆车截至 2015 年底仍未完工，但在 2015

年提前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涉及 6 个问题车型，不符

合《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中关于生

产一致性和合格证管理的相关规定。工信部决定：（1）

责令苏州金龙停止生产和销售所涉 6 个问题车型。（2）

暂停苏州金龙申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资质，

并将问题车型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中剔除。（3）责成苏州金龙进行为期 6 个月整改 

2017 年 8 月苏州金龙完成整改工作并通过验收，苏州金龙已自 2017 年 8 月

21 日起恢复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格，苏州金龙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13 日期间完成销售并上牌的合规车辆可以申请中央财政补助

（前述问题车辆除外），苏州金龙 20 个车型进入工信部 2017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

2017 年第 7 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苏州金龙的相关整改工作

已完成并通过验收、相关不利影响已消除。 

2、环境方面的行政处罚 

序

号 

被处罚

主体 

处罚部

门 

处罚决定

书编号 
处罚内容 

1  

金 龙

旅 行

车 

厦门市

环境保

护局海

沧分局 

厦环海罚

决字

〔2015〕24

号 

因金龙旅行车排放的废水总磷超标，违反了《水污染防

治法》第九条的规定，厦门市环境保护局海沧分局根据

《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金

龙旅行车处以罚款 2,316 元的行政处罚 

2  

金 龙

旅 行

车 

厦门市

环境保

护局海

沧分局 

厦环海罚

决字

〔2015〕34

号 

因金龙旅行车排放的废水总磷超标，违反了《水污染防

治法》第九条的规定，厦门市环境保护局海沧分局根据

《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金

龙旅行车处以罚款 2,940 元的行政处罚 

3  
苏 州

金龙 

苏州工

业园区

国土环

保局 

苏园环行

罚字

〔2015〕第

096 号 

因苏州金龙北车间水洗烘干房制造三部排气筒排放的非

甲烷总烃浓度超标，违反了当时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苏州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根据当

时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

对苏州金龙处以改正违法行为、罚款 8 万元的行政处罚 

4  
金 龙

旅 行

厦门市

环境保

厦环监察

罚决字

因金龙旅行车生产车间调漆单元产生的有机废气未经集

中收集和净化处理直接外排，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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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处罚

主体 

处罚部

门 

处罚决定

书编号 
处罚内容 

车 护局 〔2016〕31

号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厦门市环境保护局根据《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决定对金龙旅行车处以

罚款 20,000 元的行政处罚 

5  

金龙

联合

绍兴

分公

司 

绍兴市

环境保

护局柯

桥区分

局 

绍柯环罚

字〔2017〕

90 号 

因金龙联合绍兴分公司厂区东侧雨水口排放的废水石油

类浓度超标，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一

款的规定，绍兴市柯桥区环境保护局根据《水污染防治

法》第七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金龙联合绍兴分

公司处以罚款 35,000 元的行政处罚 

6  

金 龙

旅 行

车 

厦门市

环境保

护局湖

里分局 

厦环湖罚

决字

〔2017〕

B03 号 

因金龙旅行车危险废物未按照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违反了《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厦门市环

境保护局湖里分局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七十五条第六项的规定，决定对金龙旅行车处以罚款

20,000 元的行政处罚 

7  
苏 州

金龙 

苏州工

业园区

国土环

保局 

苏园环行

罚字

〔2018〕第

003 号 

因苏州金龙电泳烘干废气 SZKL-Q040 排气筒排放的非

甲烷总烃浓度超标，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

条的规定，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根据《行政处罚法》

第十五条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决

定对苏州金龙处以限制生产一个月，限制产能 30%、罚

款 15 万元的行政处罚 

8  
西 安

金龙 

西安市

环境保

护局 

市环监罚

字〔2018〕

030 号 

因西安金龙干式喷涂室活性炭过滤装置填料不足，违反

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西安市环境

保护局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第

（一）项的规定，决定对金龙汽车（西安）有限公司处

以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 

9  
苏 州

金龙 

苏州工

业园区

国土环

保局 

苏园环行

罚字

〔2018〕第

065 号 

因苏州金龙未及时完成有机废气的减排工作，违反了《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苏州工业园区国土

环保局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和《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决定对苏州金龙处以责令立

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罚款 14 万元的行政处罚 

西安金龙已足额缴交罚款，出于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及其近年持续亏损、计

划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因素的考量，西安金龙目前已处于停止生产状态。前述其他

被处罚主体就报告期内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处罚已足额缴纳罚款并完成相应的

整改。 

上述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处罚涉及罚款的总金额为 55.03 万元，占金龙汽车

营业收入比例较低，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2、安全生产方面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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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处

罚主

体 

处罚部

门 

处罚决

定书编

号 

处罚内容 

1 
苏州

金龙 

苏州工

业园区

安全生

产监督

管理局 

苏园安监

违罚字

〔2015〕

第 010 号 

因苏州金龙停车场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发生火灾，事故造成

3 辆气电混合新能源车车身部分烧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经

苏州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查，本次事故系因金

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未建立车辆下线时汽车

电气系统安全检查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而产

生，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苏

州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对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

限公司处以 8 万元罚款 

苏州金龙就本次行政处罚已足额缴纳罚款并完成相应的整改。本次行政处罚

的罚款金额为 8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低，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实

质性影响。 

3、其他方面的行政处罚 

序

号 

被处

罚主

体 

处罚部

门 

处罚决定

书编号 
处罚内容 

1  

苏

州

金

龙 

苏州市

公安消

防支队

工业园

区大队 

苏园公

（消）行

罚决字

〔2017〕

0386 号 

因苏州金龙消控室人员未持证上岗，未按规定落实消防控

制室管理制度，违反了《江苏省消防条例》第十七条第二

款规定，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工业园区大队根据《江苏省

消防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金龙联合汽

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1,000 元的行政处罚 

2  

苏

州

金

龙 

苏州市

公安消

防支队

工业园

区大队 

苏园公

（消）行

罚决字

〔2017〕

0387 号 

因苏州金龙车间疏散指示标志被遮，消防安全标准设置不

符合标准，违反了《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工业园区大队根据《消防法》第

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金龙联合汽车工

业（苏州）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 

3  

苏

州

金

龙 

苏州市

公安消

防支队

工业园

区大队 

苏园公

（消）行

罚决字

〔2017〕

0388 号 

因苏州金龙车间东侧消防车道被占用，违反了《消防法》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工业园区大队根

据《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决定对

苏州金龙处以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 

4  

苏

州

金

龙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苏州

工业园

区海关 

苏园关稽

违简字

〔2015〕

0042 号 

因苏州金龙手册出口成品项号申报不实，苏州工业园区海

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八十六条、《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

对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900 元的

行政处罚 

5  苏 江苏省 苏园地税 因苏州金龙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少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Mzc%3D&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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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处

罚主

体 

处罚部

门 

处罚决定

书编号 
处罚内容 

州

金

龙 

苏州工

业园区

地方税

务局稽

查局 

稽罚

〔2017〕9

号 

扣缴个人所得税，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苏

州金龙处以合计 72,450.76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6  

厦

门

金

龙

礼

宾

车

有

限

公

司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厦门

海关 

同安综合

违罚字

（简易）

〔2017〕

0012 号 

因厦门金龙礼宾车有限公司未及时到所在地海关办理法定

代表人变更手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

注册登记管理》第十八条的规定，厦门海关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第四十条第（一）

款规定，决定对厦门金龙礼宾车有限公司处以警告及罚款

1,000 元的行政处罚 

7  

金

龙

旅

行

车 

厦门市

公安局

湖里分

局 

厦公湖

（湖里）

行罚决字

〔2015〕

00659 号 

因金龙旅行车未登记入住酒店客户信息，违反了《福建省

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

定，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根据《福建省特种行业和公共

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的规定，决定对金龙旅行车处以警报及罚款 3,000 元的

行政处罚 

8  

金

龙

旅

行

车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东渡

出入境

检验检

疫局 

东〔2015〕

035 号 

因金龙旅行车未报检或未依法办理检疫审批手续或者未按

检疫审批手续执行，东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

定，决定对金龙旅行车处以罚款 1,000 元的行政处罚 

9  

厦

门

金

龙

新

福

达

底

盘

有

限

公

司 

厦门市

国家税

务局直

属税务

分局 

厦国税直

简罚

〔2017〕7

号 

因厦门金龙新福达底盘有限公司逾期办理扣缴企业所得税

合同备案登记，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根据《国

地税联合执法文件》相关处罚条例，决定对厦门金龙新福

达底盘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100 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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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被处罚主体就报告期内的行政处罚已足额缴纳罚款并完成相应的整改。

上述行政处罚涉及罚款的总金额为 8.95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低，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二、金龙汽车内部管理流程的优化 

1、对问题产生原因进行深入调查 

鉴于提升内部管理的需要，本公司对下属公司受到处罚的主要原因进行了系

统性的分析，并对各问题进行了归纳汇总；依照相关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采取相

应的处理措施；并通过加强培训的方式，提高子公司管理层、业务人员以及违规

事项相关人员的合规意识，督促公司员工形成规范意识和勤勉尽责意识。 

2、进一步完善内部信息沟通，确保信息畅通 

公司根据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进一步强化汇报制度、信息沟通渠道以及

反馈处理流程，从制度设计、执行力度、流程优化几个方面进行优化，通过加强

各下属公司及业务单位的重大信息报告工作，落实内部信息报告制度以及信息披

露制作流程，明确重大事项的报告、传递、审核、披露程序，重新落实各子公司

和业务单位内部重大信息报告责任人，要求定期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报送重大事

项等方式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3、加强日常与专项检查力度 

公司将加强各子公司的日常自查及抽查工作，将违规情况与人员考核挂钩，

在已有内控审计专项检查的基础上，将一步梳理各项内控制度，建立健全的长效

机制。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6 日 


